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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5_B1_E6_B9_96_E5_c75_645177.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

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，结合本校实际，制定本工作细则。 第

二条 本校授予硕士学位的学科门类，必须是国务院学位委员

会批准授权的学科、专业。 第三条 本校硕士学位授予应遵循

下列基本原则： （一）坚持标准，严格要求，保证质量，公

正合理； （二）坚持政治标准与业务标准相统一； （三）坚

持课程与论文并重。 第四条 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遵纪守法

，品行端正，具备硕士学位相应学术水平的，均可依据本细

则规定申请硕士学位。 第五条 凡申请硕士学位者，必须修满

规定的学分，且通过政治审查、学位课程考试和学位论文答

辩，方可授予硕士学位。第二章 学位考试课程与论文要求 第

六条 硕士学位的考试课程和要求是： （一）马克思主义理论

课。要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。 （二）基础理论课和

专业课，一般三至四门。要求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

专门知识。 （三）一门外国语。要求达到《学位条例》规定

的相应外语水平。 第七条 本校应届毕业研究生的学位课程考

试，结合培养计划进行；其他申请人的课程考试，由研究生

部委托相关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进行。 第八条 硕士学位申

请人必须通过规定的课程考试，成绩合格，方可参加论文答

辩。规定考试的课程中，如有一门不及格，可在半年内申请

补考一次；补考不及格的，不能参加论文答辩。 第九条 学位

申请人提交的论文应达到下列基本要求： （一）论文应是申



请人独立完成或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论著。论文的

选题和所研究的内容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。 （

二）硕士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应有新的见解，表明作者

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全面了解本专业的基本理论的能力

。 （三）论文题目确定后，用于论文工作的时间一般应有一

学年左右。硕士学位论文一般应在3万字以上。第三章 学位

申请程序和资格审查 第十条 本校应届毕业研究生学位申请的

基本程序： （一）学位申请人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提交学位申

请书和学位论文等材料； （二）指导教师对申请人写出详细

评语和推荐意见； （三）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并签署意见

。 学位申请人须通过资格审查后，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。 

第十一条 申请人不得同时向两个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学位。 第

十二条 学位申请资格审查，由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，其

内容包括对申请人政治思想与道德品质的审查、学位课程考

试与学分情况的审查以及对学位论文水平作出初步鉴定等。

政治审查，同时应有组织部门签署的意见。凡有下列情形之

一者，不能同意其学位申请： （一）犯有严重思想政治错误

又坚持不改的； （二）道德品质有严重问题的； （三）课程

考试或论文写作有作弊行为的； （四）具有其他严重问题的

。 第十三条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在学位申请开始日后的两

个月内完成对申请人的资格审查，并将结果通知申请人及其

所属教研单位。 第十四条 申请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在毕业年度

以后一年之内，未取得学位者，如再申请学位，按在职人员

申请学位对待。 第十五条 本校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出国留学，

如未保留本校学籍或虽保留学籍但留学时间超过两年以上者

，如申请学位，按在职人员申请学位对待。第四章 学位论文



评阅与论文答辩 第十六条 应在答辩前两周聘请有关专家对申

请人的学位论文进行评阅。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人由两位具有

教授、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人员担任。评阅人中应有一位校

外专家。 第十七条 评阅人应当对论文写出详细的学术评语，

供答辩委员会参考。论文学术评语一般应涵盖以下几个方面

内容： （一）论文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； （二）有无新见

解或创造性成果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